
 
 

 香 港 童 軍 總 會 九 龍 地 域 
                 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– Kowloon Region 
 

地址：九龍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 樓 926 室   電話：2957 6488  傳真：2302 1163  

 

基維爾營地「野外巔峰」（歷奇廣場） 

場地教練註冊及技術交流工作坊 
特別通告第 06/10 號

2010 年 7 月 31 日

基維爾營地「野外顛峰」（歷奇廣場）為一組由 12 個不同項目組成之高結構繩網，當中

各項目之活動高度為 8 至 11 米，整體高度達 13 米，適合舉辦各類型活動及訓練。上述

設施必須由已完成「野外巔峰」場地教練註冊程序之教練帶領使用，為使更多合乎相關

資格的教練得以使用「野外巔峰」之繩網設施，現將於本年 9 月至 10 月期間安排 2 次場

地教練註冊及技術交流工作坊予各界人士。詳情如下，敬希垂注。 

 

日 期： 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

  1 2010 年 9 月 26 日 日 10:00-17:00 飛鵝山基維爾營地 

  2 2010 年 10 月 1 日 五 10:00-17:00 飛鵝山基維爾營地 

  *參加者可同時選擇上述兩個日期，並按優先次序列明(其中一日為後備日子) 
 

參 加 資 格： 1. 持有任何機構發出有效之相關繩網／網陣（高結構）的場地教練證書或同等／以上資歷；

2. 持有有效急救證書 
＊報名時必須連同上述有關證書副本一同遞交，否則申請將不被接納。 

 

內 容： 場地守則講解、演練裝備設置使用安全及高空拯救技術 
 

費 用： 每位港幣 300 元正（包括註冊費用、場地費用、行政費用、拯救器材使用及午膳） 
費用必須以一人一票方式付款【劃線支票請書明「香港童軍總會九龍地域」為收款者】，恕不

接納期票或現金。支票背面請寫上申請人之中文姓名、聯絡電話及擬選擇之日期。 
 

截 止 日 期： 2010 年 9 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 
 

報 名 辦 法： 填妥夾附表格，於截止日期前連同上述有關證書副本、近照一張及劃線支票，一併交回九龍

地域總部（郵寄請於信封面註明活動名稱）。凡未付費用、逾期遞交或以傳真申請報名恕不接

納。 
 

其 他： 1. 以正楷填妥報名表格上各項所需資料，否則報名將不獲受理； 
2. 取錄與否，將以書面（電郵或郵寄）通知；參加者一經取錄，將不獲發還已繳之費用，而

參加資格亦不可轉讓； 
3. 所有參加者請穿著便服出席； 
4. 場地只提供有限度的個人保護裝備(PPE)，參加者可選擇自行攜帶個人保護裝備(PPE)； 
5. 未能通過註冊考核之參加者，將獲一次補考機會，日期待定。 

  

查 詢： 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957 6481 或電郵至gilwell@krscout.hk與營務幹事楊澄峰先生聯絡。 
 

  

     副地域總監（青少年活動與訓練）  譚國權

 
            （甯樹開       代行） 

 

辦公時間：星期一至六（0900-1300 及 1400-1800），公眾假期休息 
電郵：enquiry@krscout.hk  網址：www.krscout.hk  
 

mailto:gilwell@krscout.hk


 香港童軍總會基維爾營地 
【Nature Challenge 野外顛峰】 

場地教練註冊及技術交流工作坊申請表 

 

(請用正楷填寫下列各項) 
 

註冊編號：GNC    .

選擇測試日期： (首選)       (次選)   

姓名： (中)  

    (英) 

性別： 出生日期：  年齡：  

貼上近照一張 

電話： (日間)  (手提)  

傳真：  電郵：   

地址：  

  
 

申報資歷： 

項目 編號 簽發機構 簽發日期 

領袖委任證(如適用)    

有效急救證書    

繩網／高結構相關證書    

緣繩下降相關證書    

低結構網陣相關證書    
 

緊急聯絡人姓名：  關係：  聯絡電話：  
 

【聲明】 
本人所提交之所有資料仍真實無訛。本人明白及同意，若本人所提供之資料有任何不實，或存

有欺騙成份， 貴營地日後有追究本人之權利。 

申請人簽署：  日期：  註冊編號(如有)：  
     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. 辦事處轉用 . 
測試結果

 
紀錄：  

  
評審：  簽署： 日期：

  
備註： 
1.申請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料，只供本地域處理本表格的申請及有關用途使用。在本表格所提供的個人及有關資料，純屬自願。
然而，申請人如提供的資料不足或不正確，本地域可能無法處理有關申請。2. 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工作坊完成後 6 個月銷毀。 


